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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務部行政執行署獎勵檢舉作業要點部分規定
修正 

 

二、(獎勵檢舉事項)  

    本要點所稱獎勵檢舉事項，係指下列各款事項之一，經法務部行

政執行署(下稱行政執行署) 以公告獎勵提供線索者： 

 (一) 被檢舉人之確實行蹤。 

 (二) 義務人可供執行財產之資料。 

（三）行政執行法第十七條之一義務人生活逾越一般人通常程度或義

務人違反禁止命令情形之具體（人、事、時、地、物）資料。 

四、（獎勵檢舉義務人可供執行財產之要件等） 

義務人經行政執行處依法執行後，未清償金額逾新臺幣（下同）

一千萬元，且查無財產可供執行或已知財產顯不足清償者，行政

執行處認有必要時，得報請行政執行署以公告獎勵提供義務人可

供執行財產之資料。 

    義務人經行政執行處依法執行後，未清償金額在一百萬元以上一

千萬元以下，查無財產可供執行或已知財產顯不足清償，行政執

行處認其有隱匿財產之虞，而有獎勵檢舉公告之必要者，得報請

行政執行署以公告獎勵提供義務人可供執行財產之資料。 

    行政執行法第十七條之一所定義務人，關於其生活逾越一般人通

常程度或違反禁止命令之情形，行政執行處為調查之必要，得報

請行政執行署公告其事由及身分識別事項，獎勵民眾提供相關證

據資料。     

五、 (獎勵檢舉公告內容)  

    獎勵檢舉公告，行政執行署得定期或不定期以媒體或其他方式對

外揭示，並應依獎勵檢舉事項，登載下列內容： 

 (一) 關於獎勵提供被檢舉人之行蹤者：執行案號、被檢舉人之姓

名、出生年月日、性別、身分證明文件字號、住所、居所或其

他足資辨別之特徵等資料。如有被檢舉人之相片者，其相片。 

 (二) 關於獎勵提供義務人可供執行財產之資料者：執行案號、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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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之姓名、出生年月日、性別、身分證明文件字號、住所、居

所，如係法人或其他設有管理人或代表人之團體，其名稱、營

利事業統一編號、事務所或營業所，及管理人或代表人之姓

名、出生年月日、性別、身分證明文件字號、住所、居所。 

（三）關於獎勵提供行政執行法第十七條之一義務人生活逾越一般人

通常程度之資料者：執行案號、滯欠金額、義務人之姓名、出

生年月日、性別、身分證明文件字號、住所、居所或其他足資

辨別身分之資料。如已核發禁止命令，並得視情形公布禁止命

令之內容。 

 (四) 獎勵檢舉期間。 

（五）檢舉獎金。 

 (六) 為提供執行線索可使用之專線電話、答錄機、信箱、傳真機或

其他工具。 

 (七) 其他相關事項。 

六、(獎勵檢舉期間之訂定)  

獎勵檢舉期間由行政執行署定之，如期間屆滿仍有獎勵檢舉之必

要時，得接續公告之。 

七、（獎勵檢舉公告之廢止卸除） 

獎勵檢舉事項，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即時廢止公告並卸除之： 

（一）關於獎勵提供被檢舉人之行蹤者： 

    1.被檢舉人已被拘獲、管收或自行到案。 

    2.義務人已清繳應納金額或提供相當擔保。 

    3.執行案件依法已不得為強制執行。 

    4.其他已無繼續公告獎勵檢舉必要之情事。 

（二）關於獎勵提供義務人可供執行財產之資料者： 

    1.義務人未清償金額未達第四點第一項、第二項公告金額之下

限。 

    2.義務人已清繳應納金額或提供相當擔保。 

    3.執行案件依法已不得為強制執行。 

    4.其他已無繼續公告獎勵檢舉必要之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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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關於獎勵提供行政執行法第十七條之一義務人生活逾越一般人

通常程度之資料者： 

    1.義務人滯欠金額已低於法務部公告之規定，而尚未核發禁止命

令。 

    2.義務人已清繳應納金額。 

    3.執行案件依法已不得強制執行。 

    4.其他已無繼續公告獎勵檢舉必要之情事。 

八、 (檢舉獎金之訂定)  

    檢舉獎金由行政執行署依下列原則定之： 

 (一) 關於提供被檢舉人之確實行蹤並因而拘獲或管收者：依義務人

滯欠金額之多寡及執行困難程度等因素，於二千元以上十萬元

以下範圍內定之。但有特別困難情事，得於二十萬元以下範圍

內定之。 

 (二) 關於提供義務人可供執行財產之資料者：依檢舉人所提供財產

資料之線索，查獲義務人可供執行之財產，並經依法執行，致

公法債權獲償金額在一千萬元以下者，按百分之五計算，如公

法債權獲償金額超過一千萬元，其超額部分，按百分之一計

算。但本款獎金最高以一百萬元為限。 

（三）關於獎勵提供行政執行法第十七條之一義務人生活逾越一般人

通常程度之證據資料： 

1.行政執行處因檢舉資料而核發禁止命令並經確定者，得依滯欠

金額，核給一萬元以上三萬元以下之獎金。 

2.行政執行處因檢舉資料而認定義務人無正當理由違反禁止命

令，並依法聲請經法院裁定管收確定者，得依滯欠金額，核給

三萬元以上十萬元以下之獎金。但檢舉資料取得特別困難或對

執行程序有特殊貢獻者，得核給二十萬元以下之獎金。 

3.行政執行處因檢舉資料而核發禁止命令，義務人始為清償者﹔

或行政執行處因檢舉資料認定義務人無正當理由違反禁止命

令，限期命義務人清償因而獲償者﹔或義務人經法院裁定管收

或經執行管收始為清償者﹔按其清償金額之百分之五計算，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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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獎金。但獎金最高以一百萬元為限。 

（四）同一檢舉人符合各款（行蹤、財產及生活奢華）之獎勵要件者，

總獎金最高以二百萬元為限。但該檢舉人有特殊重大貢獻，依

第十二點規定提交獎勵檢舉審核會審議者，不受該最高獎金之

限制。 

十、 (檢舉獎金之發給)  

行政執行處依檢舉人於獎勵檢舉期間內提供之線索，而於期間內

或期間後拘獲、管收被檢舉人，或依檢舉人所提供財產資料，查

獲義務人可供執行之財產，並經依法執行，致公法債權獲有清

償，或符合第八點第三款各目之規定，行政執行署應於確定得領

取獎金之檢舉人及其領取獎金數額之日起六個月內發給獎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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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務部行政執行署獎勵檢舉作業要點部分規定
修正總說明 

 

行政執行法第十七條之一（禁奢條款）於九十九年六月三日已生

效施行，行政執行處得依職權或利害關係人之申請，對符合一定要件

之義務人核發禁止命令，限制其生活與消費行為，鑒於行政執行機關

人力有限，尚難隨時監控義務人之生活，即時取得充分之資訊。為有

效發揮法律功能，實有必要引入社會力量，鼓勵民眾監督與檢舉。現

行「法務部行政執行署獎勵檢舉作業要點」（下稱本要點）已設有獎

勵檢舉公告，民眾得以檢舉之事項，包括義務人之「行蹤」與「財產」

二者，茲因禁奢條款正式施行，本次修正擬將義務人「生活逾越一般

人通常程度」（下稱生活奢華）納入檢舉事項，鼓勵民眾檢舉滯欠大

戶之奢華行徑及違反禁止命令情節，俾有效達到禁奢條款之立法目

的。修正重點如下： 

一、增訂義務人生活奢華及違反禁止命令具體情節之獎勵檢舉事

項。（修正規定第二點） 

二、增訂生活奢華檢舉公告之實體要件及程序。（修正規定第四點） 

三、獎勵檢舉現行規定得按季公告，修正為得定期或不定期公告，並

增列生活奢華檢舉公告記載身分識別事項及禁止命令內容。（修

正規定第五點） 

四、統一規範公告期滿而為接續公告之要件。（修正規定第六點） 

五、增訂生活奢華獎勵檢舉公告之廢止事由。（修正規定第七點） 

六、增訂生活奢華獎勵檢舉之獎金及核獎要件及同一檢舉人所得各款

加總獎金之上限。（修正規定第八點） 

七、統一規範檢舉獎金發給之期限（修正規定第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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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務部行政執行署獎勵檢舉作業要點部分規定

修正對照表 
修  正  規  定 現  行  規  定 說    明 

二、(獎勵檢舉事項)  

    本要點所稱獎勵檢舉   

事項，係指下列各款事項

之一，經法務部行政執    

行署 (下稱行政執行署) 

以公告獎勵提供線索者： 

 (一) 被檢舉人之確實行

蹤。 

 (二) 義務人可供執行財

產之資料。 

（三）行政執行法第十七

條之一義務人生活

逾越一般人通常程

度或義務人違反禁

止命令情形之具體

（人、事、時、地、

物）資料。 

 

二、(獎勵檢舉事項)  

    本要點所稱獎勵檢舉

事項，係指下列各款事項

之一，經法務部行政執    

行署 (下稱行政執行署) 

以公告獎勵提供線索者： 

 (一) 被檢舉人之確實行

蹤。 

 (二) 義務人可供執行財

產之資料。 

一、增訂第三款。 

二、配合行政執行法第十

七條之一禁奢條款施

行，強化監控義務人

有無生活奢華之故不

履行情事，爰將該條

義務人生活奢華程度

及違反禁止命令之情

節，納入獎勵檢舉事

項，藉以防杜義務人

繼續滯欠、遏止滯欠

大戶生活豪奢之不公

平現象，俾有效達到

禁奢條款立法目的。 

四、（獎勵檢舉義務人可供

執行財產之要件等）

義務人經行政執行處

依法執行後，未清償

金額逾新臺幣（下同）

一千萬元，且查無財

產可供執行或已知財

產顯不足清償者，行

政執行處認有必要

時，得報請行政執行

署以公告獎勵提供義

務人可供執行財產之

資料。 

    義務人經行政執行處

依法執行後，未清償

金額在一百萬元以上

一千萬元以下，查無

四、（獎勵檢舉義務人可供

執行財產之要件等） 

義務人經行政執行處

依法執行後，未清償

金額逾新臺幣（下同）

一千萬元，且查無財

產可供執行或已知財

產顯不足清償者，行

政執行處認有必要

時，得報請行政執行

署以公告獎勵提供義

務人可供執行財產之

資料。 

    義務人經行政執行處

依法執行後，未清償

金額在一百萬元以上

一千萬元以下，查無

一、為符法制用語，爰將

第二項最後「亦同」，

修正為「而有獎勵檢

舉公告之必要者，得

報請行政執行署以公

告獎勵提供義務人可

供執行財產之資料」。 

二、行政執行法第十七條

之一核發禁止命令應

符合三要件：1.滯欠達

門檻。2.名下無財產。

3.生活奢華。義務人符

合前二要件，行政執

行處認有追查其生活

程度、適用禁奢條款

之必要時（包括：是

否核發禁止命令及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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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產可供執行或已知

財產顯不足清償，行

政執行處認其有隱匿

財產之虞，而有獎勵

檢舉公告之必要者，

得報請行政執行署以

公告獎勵提供義務人

可供執行財產之資

料。 

    行政執行法第十七條

之一所定義務人，關

於其生活逾越一般人

通常程度或違反禁止

命令之情形，行政執

行處為調查之必要，

得報請行政執行署公

告其事由及身分識別

事項，獎勵民眾提供

相關證據資料。 

財產可供執行或已知

財產顯不足清償，行

政執行處認其有隱匿

財產之虞，而有獎勵

檢舉公告之必要者，

亦同。 

無違反禁止命令），得

陳報由本署公告獎勵

檢舉。爰增訂第三項

明定獎勵檢舉要件。 

三、禁奢條款受通知配合

禁止命令之第三人，

亦得適用本要點。 

五、 (獎勵檢舉公告內容)  

  獎勵檢舉公告，行政執

行署得定期或不定期以

媒體或其他方式對外揭

示，並應依獎勵檢舉事

項，登載下列內容： 

 (一) 關於獎勵提供被檢

舉人之行蹤者：執

行案號、被檢舉人

之姓名、出生年月

日、性別、身分證

明文件字號、住

所、居所或其他足

資辨別之特徵等資

料。如有被檢舉人

之相片者，其相片。 

 (二) 關於獎勵提供義務

人可供執行財產之

資料者：執行案

五、 (獎勵檢舉公告內容)  

  獎勵檢舉公告，行政執

行署得按季以媒體或其

他方式對外揭示，並應

依獎勵檢舉事項，登載

下列內容： 

 (一) 關於獎勵提供被檢

舉人之行蹤者：執

行案號、被檢舉人

之姓名、出生年月

日、性別、身分證

明文件字號、住

所、居所或其他足

資辨別之特徵等資

料。如有被檢舉人

之相片者，其相片。 

 (二) 關於獎勵提供義務

人可供執行財產之

資料者：執行案

一、配合新增檢舉事項，

及因應執行期間將屆

滿事件之需求，現行

規定行政執行署「按

季」對外公告，修正

為「定期或不定期」

辦理獎勵檢舉公告，

以增加彈性。 

二、配合第四點第三項新

增禁奢條款之檢舉，

爰增訂第三款載明獎

勵檢舉公告之揭露事

項，即有關身分識別

及禁止命令之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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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義務人之姓

名、出生年月日、

性別、身分證明文

件字號、住所、居

所，如係法人或其

他設有管理人或代

表人之團體，其名

稱、營利事業統一

編號、事務所或營

業所，及管理人或

代表人之姓名、出

生年月日、性別、

身分證明文件字

號、住所、居所。 

（三）關於獎勵提供行政

執行法第十七條之

一義務人生活逾越

一般人通常程度之

資料者：執行案

號、滯欠金額、義

務人之姓名、出生

年月日、性別、身

分證明文件字號、

住所、居所或其他

足資辨別身分之資

料。如已核發禁止

命令，並得視情形

公布禁止命令之內

容。 

 (四) 獎勵檢舉期間。 

（五）檢舉獎金。 

 (六) 為提供執行線索可

使用之專線電話、

答錄機、信箱、傳

真機或其他工具。 

 (七) 其他相關事項。 

號、義務人之姓

名、出生年月日、

性別、身分證明文

件字號、住所、居

所，如係法人或其

他設有管理人或代

表人之團體，其名

稱、營利事業統一

編號、事務所或營

業所，及管理人或

代表人之姓名、出

生年月日、性別、

身分證明文件字

號、住所、居所。 

（三）獎勵檢舉期間。 

 (四) 檢舉獎金。 

（五）為提供執行線索可

使用之專線電話、

答錄機、信箱、傳

真機或其他工具。 

 (六) 其他相關事項。 

  

六、(獎勵檢舉期間之訂

定)  

六、 (獎勵檢舉期間之訂

定)  

配合本次新增檢舉事項，

爰統一規範接續公告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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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勵檢舉期間由行政

執行署定之，如期間

屆滿仍有獎勵檢舉之

必要時，得接續公告

之。 

    

    獎勵檢舉期間由行政

執行署定之，如期間

屆滿仍未拘獲被檢舉

人或義務人未清償金

額仍有第四點第一

項、第二項各項所定

情事，且有必要情形

時，得接續公告之。 

由，並修正文字，以期簡

明。 

七、（獎勵檢舉公告之廢止

卸除） 

獎勵檢舉事項，有下

列情形之一者，應即

時廢止公告並卸除

之： 

（一）關於獎勵提供被檢

舉人之行蹤者： 

    1.被檢舉人已被拘

獲、管收或自行到

案。 

    2.義務人已清繳應納

金額或提供相當擔

保。 

    3.執行案件依法已不

得為強制執行。 

    4.其他已無繼續公告

獎勵檢舉必要之情

事。 

（二）關於獎勵提供義務

人可供執行財產之

資料者： 

    1.義務人未清償金額

未達第四點第一

項、第二項公告金

額之下限。 

    2.義務人已清繳應納

金額或提供相當擔

保。 

    3.執行案件依法已不

七、（獎勵檢舉公告之廢止

卸除） 

獎勵檢舉事項，有下

列情形之一者，應即

時廢止公告並卸除

之： 

（一）關於獎勵提供被檢

舉人之行蹤者： 

    1.被檢舉人已被拘

獲、管收或自行到

案。 

    2.義務人已清繳應納

金額或提供相當擔

保。 

    3.執行案件依法已不

得為強制執行。 

    4.其他已無繼續公告

獎勵檢舉必要之情

事。 

（二）關於獎勵提供義務

人可供執行財產之

資料者： 

    1.義務人未清償金額

未達第四點第一

項、第二項公告金

額之下限。 

    2.義務人已清繳應納

金額或提供相當擔

保。 

    3.執行案件依法已不

一、增訂第三款。 

二、增列禁奢條款獎勵檢

舉公告之廢止（卸除）

事由。包括：滯欠金

額降低，依法不得核

發禁止命令者（若已

核發禁止命令，則不

受影響），案件經全部

清償或依法已不得強

制執行而無禁奢條款

之適用者，及其他無

繼續公告之必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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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為強制執行。 

    4.其他已無繼續公告

獎勵檢舉必要之情

事。 

（三）關於獎勵提供行政

執行法第十七條之

一義務人生活逾越

一般人通常程度之

資料者： 

    1.義務人滯欠金額已

低於法務部公告之

規定，而尚未核發

禁止命令。 

    2.義務人已清繳應納

金額。 

    3.執行案件依法已不

得強制執行。 

 4.其他已無繼續公告

獎勵檢舉必要之情

事。 

得為強制執行。 

    4.其他已無繼續公告

獎勵檢舉必要之情

事。 

八、 (檢舉獎金之訂定)  

    檢舉獎金由行政執行

署依下列原則定之： 

 (一) 關於提供被檢舉人

之確實行蹤並因而

拘獲或管收者：依

義務人滯欠金額之

多寡及執行困難程

度等因素，於二千

元以上十萬元以下

範圍內定之。但有

特別困難情事，得

於二十萬元以下範

圍內定之。 

 (二) 關於提供義務人可

供執行財產之資料

者：依檢舉人所提

供財產資料之線

八、 (檢舉獎金之訂定)  

    檢舉獎金由行政執行

署依下列原則定之： 

 (一) 關於提供被檢舉人

之確實行蹤並因而

拘獲或管收者：依

義務人滯欠金額之

多寡及執行困難程

度等因素，於二千

元以上十萬元以下

範圍內定之。但有

特別困難情事，得

於二十萬元以下範

圍內定之。 

 (二) 關於提供義務人可

供執行財產之資料

者：依檢舉人所提

供財產資料之線

一、增訂第三款，規定生

活奢華檢舉發給獎金

之要件及數額。另增

訂第四款，規範同一

檢舉人各款檢舉獎金

加總後核給之上限。 

二、按禁奢條款之規範結

構，乃行政執行處發

現義務人生活奢華，

先以禁止命令遏止義

務人奢華行為，後以

違反禁止命令，作為

「故意不履行」之表

徵，再進入後續調查

及聲請管收程序，分

階段強化對義務人心

理制約。據此，給獎

要件擬依檢舉人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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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查獲義務人可

供執行之財產，並

經依法執行，致公

法債權獲償金額在

一千萬元以下者，

按百分之五計算，

如公法債權獲償金

額超過一千萬元，

其超額部分，按百

分之一計算。但本

款獎金最高以一百

萬元為限。 

（三）關於獎勵提供行政

執行法第十七條之

一義務人生活逾越

一般人通常程度之

證據資料： 

1.行政執行處因檢舉

資料而核發禁止命

令並經確定者，得

依滯欠金額，核給

一萬元以上三萬元

以下之獎金。 

2.行政執行處因檢舉

資料而認定義務人

無正當理由違反禁

止命令，並依法聲

請經法院裁定管收

確定者，得依滯欠

金額，核給三萬元

以上十萬元以下之

獎金。但檢舉資料

取得特別困難或對

執行程序有特殊貢

獻者，得核給二十

萬元以下之獎金。 

3.行政執行處因檢舉

資料而核發禁止命

索，查獲義務人可

供執行之財產，並

經依法執行，致公

法債權獲償金額在

一千萬元以下者，

按百分之五計算，

如公法債權獲償金

額超過一千萬元，

其超額部分，按百

分之一計算。但本

款獎金最高以一百

萬元為限。 

 

資料所促成之強制處

分行為及對執行事件

之貢獻度，分別設定

適當數額之獎金。第

一層次因檢舉而核發

禁止命令並經確定

者，視滯欠程度，給

予一定額度之獎金。

第二層次因檢舉義務

人違反禁止命令而達

到法院裁定管收確定

者，視滯欠程度或檢

舉困難度及貢獻等，

給予一定額度之獎

金。第三層次係義務

人適用禁奢條款後，

包括核發禁止命令或

違反禁止命令經限期

命清償或經裁定管收

後，有所清償者，依

清償金額之一定比例

計算，發給獎金，但

不得超過規定上限。

依第二目聲請法院裁

定管收確定者，若違

反禁止命令之情資，

取得特別困難（如：

檢舉人證明，取得檢

舉資料所為之支出或

財產損失或其他不利

益，超過可得之獎金）

或對執行程序有特殊

貢獻（如：其舉發事

實成為案例宣導教

材、增添禁止命令內

容多樣化、或對其他

執行事件亦有貢獻

等），得增加獎金至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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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義務人始為清

償者﹔或行政執行

處因檢舉資料認定

義務人無正當理由

違反禁止命令，限

期命義務人清償因

而獲償者﹔或義務

人經法院裁定管收

或經執行管收始為

清償者﹔按其清償

金額之百分之五計

算，核給獎金。但

獎金最高以一百萬

元為限。 

（四）同一檢舉人符合各

款（檢舉行蹤、財

產及生活奢華）之

獎勵要件者，總獎

金最高以二百萬元

為限。但該檢舉人

有特殊重大貢獻，

依第十二點規定提

交獎勵檢舉審核會

審議者，不受該最

高獎金之限制。 

高二十萬元，以資鼓

勵。 

三、同一檢舉人符合各階

段之獎勵要件（如：

核發禁止命令確定

後，義務人又為清

償），得各別獲獎，以

鼓勵持續監督檢舉。

適用禁奢條款後所為

清償，如係分期繳

納，須按期全部繳納

完畢後，再核算獎金。 

四、因應獎勵檢舉事項增

多，針對同一檢舉人

符合各款獎勵要件，

訂定所有獎金加總後

之原則上限及例外。

例外之事由，如：受

償金額特別高，致依

規定計算所得獎金，

遠超過上限，或對執

行程序或執行機關有

其他特殊重大之貢獻

等，得核給超過二百

萬元以上獎金，以資

鼓勵。 

十、 (檢舉獎金之發給)  

    行政執行處依檢舉人

於獎勵檢舉期間內提供之

線索，而於期間內或期間

後拘獲、管收被檢舉人，

或依檢舉人所提供財產資

料，查獲義務人可供執行

之財產，並經依法執行，

致公法債權獲有清償，或

符合第八點第三款各目之

規定，行政執行署應於確

定得領取獎金之檢舉人及

十、 (檢舉獎金之發給)  

    行政執行處依檢舉人

於獎勵檢舉期間內提供之

線索，而於期間內或期間

後拘獲、管收被檢舉人，

或依檢舉人所提供財產資

料，查獲義務人可供執行

之財產，並經依法執行，

致公法債權獲有清償，行

政執行署應於確定得領取

獎金之檢舉人及其領取獎

金數額之日起六個月內發

配合新增生活奢華獎勵檢

舉事項，增修相關文字表

明給獎要件，發給獎金之

期限（六個月）維持不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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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領取獎金數額之日起六

個月內發給獎金。 

給獎金。 

 


